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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告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要求，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局编制的2015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
全文包括：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，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，其他事项。    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起，至2015年12月31日止。如对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联系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局（地址：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64号  邮编：100041  联系电话：010-88791318 ）
一、概述
2015年，在市工商局及区政府领导下，石景山区工商分局以规范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和服务群众为重点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，健全信息公开机制，深化主动公开，规范依申请公开，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二、主动公开情况
2015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322条，全文电子化率达100%。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，政务微博公开信息71条占总数的22%、政府网站公开信息251条占总数的78%。
三、依申请公开情况
本年度，我局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3件，全部依法答复。本单位依申请公开信息包括其他信息3件，是通过邮寄方式提出的，占总数的100%。
四、复议和诉讼情况
本年度，我局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的行政诉讼。    本年度，我局与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的行政复议2件，其中：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1件，其他情形1件。
五、收费情况
本年度我分局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合计人民币0元。
六、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
过去的一年，我分局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，但信息公开是一项深化改革、创新机制的工作，各项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，各项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。2016年，我分局信息公开工作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信息公开的规定，继续开展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继续深化信息公开内容，加强信息公开渠道建设，不断丰富分局网站内容，加快构建信息服务平台，提高服务效率。
七、其他事项
本年度我分局没有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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